
海淀区全面打造OPC创业生态专项申报指南

为进一步激发“人工智能+”创业活力，大力培育基于人工智能的创业新模式，构建创新活跃、潜力迸发的OPC创业生态，全力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创新区，特制定海淀区全面打造OPC创业生态专项申报指南。
一、OPC申报主体
（一）申报条件
申请认定为海淀区OPC，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1.主体资格
（1）在海淀区行政区域内合法经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符合海淀区“1+X+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方向。
（3）企业成立时间自注册之日起至指南发布之日，不超过3年（注册日期应在2023年5月21日至2026年5月20日之间）。
（4）企业无严重违法违规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2.人员结构
（5）企业员工总数原则上不超过10人。
（6）单一个人在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决策和主要业务执行中发挥主导作用（经股权穿透后，单一创始人合计持股比例超过50%）。
3.技术特征
（7）以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核心生产工具与关键驱动力。企业通过人工智能算法、模型或相关技术，完成核心产品或服务、主要业务流程等，实现商业闭环。
若企业具备研发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知识产权授权等情况，或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等资质，请一并提供佐证材料。
（8）具备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人工智能设施使用能力（包括自有或租用），能够支撑其全业务链路的独立或主导运行。过去12个月，企业采购Token、算力、工具等软硬件费用月均不低于1000元人民币或等额外币，如企业成立时间不足12个月，则按成立之日起计算。
4.其他要求
申请安居支持的创业青年人才，还须满足：申请人需为经认定的OPC青年创始人及获得知名投资机构投资企业的核心人才，年龄45周岁及以下，具有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且家庭成员（含申请人、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在本市无住房。
（二）支持政策
措施一：支持科技人才创办OPC。鼓励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在读学生、毕业5年内校友以及重点企业技术人才等各类科技人才，围绕“1+X+1”现代化产业体系方向创办OPC，经认定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连续2年、每年5万元创业资金支持。
[bookmark: _GoBack]措施二：支持优质创赛项目转化。对近3年在“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HICOOL全球创业大赛”“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海淀高价值专利培育大赛”“‘京彩AI·智汇全球’北京大学生‘超级个体’（OPC）创业大赛”中获奖项目，由其获奖人（团队）在海淀创办的OPC，给予最高50万元支持。具体支持标准如下：
	创赛名称
	获奖名次
	最高支持金额（万元）

	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科技部主办）
	总决赛初创组、成长组金奖
	50

	
	总决赛初创组、成长组银奖
	40

	
	总决赛初创组、成长组铜奖
	30

	“创客中国”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
（工信部主办）
	总决赛企业组、创客组一等奖
	50

	
	总决赛企业组、创客组二等奖
	40

	
	总决赛企业组、创客组三等奖
	30

	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教育部主办）
	主赛道金奖
	30

	HICOOL 全球创业大赛
（北京海外高层次人才协会主办）
	总决赛一等奖
	50

	
	总决赛二等奖
	40

	
	总决赛三等奖
	30

	中关村国际前沿科技创新大赛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主办）
	总决赛冠军
	50

	
	总决赛亚军
	40

	
	总决赛季军
	30

	海淀高价值专利培育大赛
（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区知识产权局）主办）
	一等奖
	50

	
	二等奖
	40

	
	三等奖
	30

	“京彩AI·智汇全球”北京大学生“超级个体”（OPC）创业大赛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联合主办）
	一等奖
	30


措施三：提供模型券补贴支持。鼓励OPC使用Openclaw等智能体工具提升智能化水平，对优质OPC给予模型券补贴，符合条件的OPC按照不超过50%标准给予补贴，每家OPC每年补贴上限不超过200万元。
措施四：支持创业青年人才安居。经认定的海淀区重点产业体系内新创办OPC青年创始人，以及成立时间不超3年且近2年获得知名投资机构投资的核心人才（每家企业最多申报3人），可定向配租人才保障住房，享受租金5折、最长3年租期优惠。未配租人才保障住房的，可申领每月2000元、最长2年的安居补贴；在海淀北部租赁市场房屋的，增加给予每月1000元安居奖励。
措施五方向一：鼓励OPC依托“海淀区财金协同平台”申请专项贷款支持。OPC通过该平台从合作银行获得贷款后，可享受总计约1.5%的利息补助，单户企业贷款最高支持1000万元。
措施五方向二：面向经认定的OPC开展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统保并给予全额保费支持，单家企业最高支持3年。
措施六：支持OPC研发创新。综合企业研发投入、成果转化、获得知识产权授权、要素工具使用、企业资质等创新情况，给予免申即享支持，单家企业最高支持10万元。
措施七：激励OPC实现商业化突破。对实现首订单的OPC，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励；对于成立两年内累计订单额达到100万元的OPC，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对完成首轮融资且融资额度超过100万元的OPC，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支持条件1：对于经认定的OPC，自成立之日起一年内累计订单金额达到2万元及以上，给予一次性2万元奖励。
支持条件2：对于经认定的OPC，自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累计订单金额达到100万元及以上，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可与支持条件1重复申报）。
支持条件3：对于经认定的OPC，自成立之日起累计融资额度超过100万元，给予一次性10万元奖励。
（三）申报材料
申报措施一
需提交：
（1）企业基本情况及需求表（含对应证明材料）；
（2）申报承诺书。
申报措施二
需提交：
对已公开获奖名单的赛事，符合支持条件的OPC无需提交申报材料，由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依据公示名单实行免申即享政策支持。对未公开获奖名单的赛事，符合支持条件的OPC需提交获奖证书、获奖奖杯奖牌。证书等材料原件为实体文件的应提交清晰扫描件，如为电子证书的请提交原件。
申报措施三
无需提交申报材料，企业可直接注册登录智谱AI、火山引擎官方平台进行申请，经审核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可获得模型券支持。
申报措施四
需提交：
（1）申请人需提交身份、学历等证明材料及《海淀区创业青年人才安居支持申请表》，其中，获知名投资机构投资企业还需提交股权融资证明材料（投资协议及银行到账凭证扫描件等）及核心人员证明材料。
如在海淀北部租赁市场房屋，申请安居奖励的，另需提交房屋租赁合同和租金缴纳证明复印件。
申报措施五方向一
无需提交申报材料，企业可直接注册登录海淀区财金协同平台（https://cj.hdzfydjj.com/），点击“海淀区财金协同专项行动-专项行动补贴”模块在线提交申请，经审核后符合条件的企业可获得贷款贴息支持。
申报措施五方向二
无需提交申报材料，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根据企业在基本情况及需求表中填报的申报险种，为符合条件的企业办理投保手续。
措施六
无需提交申报材料，参照企业研发创新情况给予免申即享支持。
申报措施七
需提交：
（1）订单证明材料，包括合同、交易记录、发票、银行到款凭证扫描件等（申报支持条件1、2需提交）；
（2）投资协议及银行到账凭证扫描件等（申报支持条件3需提交）。
二、OPC友好社区申报主体
（一）申报条件
申请认定为海淀区OPC创业友好社区，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全部条件：
1.社区具备管理运营主体，运营主体在海淀区合法经营并稳定运营一年以上。社区拥有专业化运营服务团队，专职OPC服务人员不少于2人。
2.社区自主支配场地面积不低于1000平方米，或能够提供不少于50个OPC创业者工位，须配套路演场所、会议室等公共服务场地及设施。
3.社区内已培育不少于10家OPC（需满足海淀区OPC认定标准），且具备持续吸引和服务OPC的能力。
4.社区能够面向各类科技社区社群活动提供场地支持，每年开展技术沙龙、专题研讨、技能培训、项目路演等OPC生态活动不少于30场次。
5.社区须构建覆盖OPC全成长周期的专业化服务能力，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核心要素和生产工具、商业与法律服务、资本对接、政策辅导服务等。
6.社区运营主体无严重违法违规记录和不良信用记录。
（二）支持政策
措施八：支持建设OPC友好社区。鼓励园区和孵化器积极打造OPC创业友好社区，对经认定的OPC创业友好社区，按照其培育OPC数量，每年给予最高200万元资金支持。
支持条件1：经认定为OPC创业友好社区，培育OPC达到10家的，给予30万元资金支持。培育OPC超过10家的，每新增一家，额外给予2万元资金支持。
支持条件2：经认定为OPC创业友好社区，以自建、合作或其他便捷接入方式，为OPC提供稳定、可靠、性价比高的人工智能核心要素和生产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算力、数据集、模型、智能体等）的服务平台，根据其资金投入50%最高给予20万元资金支持。
支持条件1、2合计支持金额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三）申报材料
申报措施八
需提交：
（1）申报单位需提供友好社区基本情况表、OPC服务合同（含入驻、孵化协议）、开展相关活动的证明材料（同一OPC原则上只能入驻一家OPC社区。若存在两家或以上OPC社区认定同一企业为社区内入驻OPC，需由该企业提交说明确定其归属社区）。
（2）申请支持条件2的还需提交社区运营主体为OPC提供人工智能核心要素和生产工具的证明材料及平台建设资金投入的证明材料。
三、申报方式及注意事项
1.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服务”—“政策兑现”—“项目申报”栏目（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相对应的项目进行线上申报。
2.申报单位应保证提交的申报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对申报材料真实性做出承诺并对此承担法律责任。
3.本单位从未指定、授权或委托任何机构和个人从事本项目申报的相关培训、代理申报等活动，任何机构和个人的此类活动与本项目无关。整个申报过程中，我单位不收取任何费用。
4.为提升政策实施成效，本专项将先行启动措施一的申报审核工作，审核完成后，将以短信形式告知通过审核的申报主体，随后启动其他措施条目的申报受理工作。申报措施三、措施五方向一的主体，可依据相关政策要求自主申报，其申报受理及审核工作不受措施一审核结果影响。
四、申报时间及受理单位
申报时间：2026年5月20日—2026年6月12日
受理单位：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体系建设处
联 系 人：覃老师
联系电话：88499649、88499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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